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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則假訊息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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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是個老議題，新科技卻火上澆油」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新聞教育及訓練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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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問題 新災難

‐ 有組織、有系統的假訊息攻擊，意在形塑「假
的公民社會」，藉此傷害我們的民主與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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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的定義

‐ 行為人將自己或他人揑造、扭曲、纂改或虛構全部或部分
可證明為不實的訊息（包括資訊、消息、資料、數據、廣
告、報導、民調、事件等各種媒介形式或內容）。

‐ 故意甚至是惡意地藉由媒體、網路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
方法，以口語、文字或影音的形式傳播或散布於眾，引人
陷入錯誤，甚至因而造成公眾或損害個人，即具有法律問
責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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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防制的四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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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假訊息危害的策略與目標

識假
識別／辨認

（警覺揪害）

提升公民識讀素養、

養成獨立判斷能力

透明、公開、信賴

抑假
抑制／移除

（阻卻散播）

強化媒體平台協力、

有效抑制危害擴散

法制與科技並重

破假
查核／釐清

（澄清污染）

提升澄清機制效率、

推廣第三方查核機制

即時、正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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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假
規管／究責

（溯源清理）

追究違法責任、

公正獨立司法審查

安全與人權兼顧

目標

原則



‐ 防制假訊息危害

‐ 二、法制作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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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言論自由是最高指導原則

‐ 有法律保留原則及司法審查原則的前後把關，
這二重的保護機制，應該可以把影響言論自由
的風險降到最低。

10



1. 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 (一)既有規範之盤點與修正：

 共盤點出13（刑罰）+ 6（行政罰）部法律與假訊息之處罰（包括刑罰、
行政罰）相關規定，

 根據惡、假、害的三要素，以「【故意】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
／影響市場糧食交易價格…】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處【罰鍰／罰金】」之參考模版檢討修正既有法律。

公職選罷法第104條：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
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
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懲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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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 在要件明確化、責任合理化原則下，修正既有條文包括：

懲假

修正條文 修正內容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6條、第35
條

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足生損害農產品運銷秩序者

糧食管理法第15條之1、第18條
之3

故意散播影響市場糧食交易價格或主管機關執行糧
食產銷、收購公糧計畫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
害農民收益或消費者權益者

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第64條、
第64條之1、第65條、第66條

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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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 (二)新增散播不實訊息刑事責任之條文：

 與核安、食安、災防有關之散播不實資訊行為，現行法欠缺相關刑

責規定，予以修法補正闕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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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假

修正條文 修正內容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
第31條之1

散播有關核子事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46條之1

散播有關食品安全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

災害防救法第41條  明知為有關災害之不實訊息而通報
 散播有關災害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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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盤點分波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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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51條、第310條、第313條(法務部)

中央銀行法(中央銀行)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金管會)

陸海空軍刑法第72條(國防部)

懲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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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與釐清假訊息的進度，恐怕遠遠跟不上假訊息傳播的速度，故
有必要採行迅速攔截、阻卻假訊息散播的機制，以避免危害的擴
大。

 包括網際網路的通訊傳播服務平台常成為侵害他人權利的不實訊息
的溫床，應有相關機制讓權利人得通知平台為適當的處置。

 於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中建立平台之責任：

2. 媒體與中介平台的協力義務

配合政府辦
理國安、資
安、刑事犯
罪之偵審等

(§5)

公開揭露營
業資訊及聯
絡方式
(§10)

公告對不當
內容之檢舉
申訴、通
知、移除及
回覆機制
(§11)

對使用者的
侵權內容之

處理
(§14-§17)

平台、使用
者或第三人
得聲請法院
為定暫時狀
態之處分
(§19)

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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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使用者

服務提供者

於適當期間

內，保存移

除內容

使用者認無

侵權，得要

求回復被處

置之內容

接獲回復通

知後，應立

即通知權利

人

權利人應於

接獲通知後，

10個工作日

內提出訴訟

證明

權利人未提

出訴訟或敗

訴確定，應

回復使用者

之內容

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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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人

通
知
或
知
悉

移除

使他人無法
接取

或為其他適
當之處置

免
責

草案第16條第2款：
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
者，對其使用者之侵權
行為，不負賠償責任

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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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體與中介平台的協力義務：

廣播電視法落實事實查證

 增訂製播新聞之電視事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廣播事
業應設置自律規範機制；製播新聞如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
損害公共利益，應將該新聞送請事業設置之自律規範機制
調查後，再送請主管機關審議。

 修正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20條之1、第21條第3項第4款罰
則規定。

破假



2. 媒體與中介平台的協力義務

競選罷免廣告之資訊透明及禁止境外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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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增訂以下規定：

 競選、罷免廣告之刊播者、出資者姓名等資訊應公開，公
開內容及方式由中選會定之。

 禁止境外（外國、陸港澳）資金資助競選、罷免廣告，為
他人向平台委託刊播者負資金來源合理查證、提出切結義
務。

 媒體負留存廣告資料之義務，供主管機關查驗，內容及方
式由中選會定之。

 以上違反者處罰鍰。

破假



防制假訊息危害

三、行政措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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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體識讀教育提升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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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ibulum congue Vestibulum congue Vestibulum congue Vestibulum congue 

 培養公民對於媒體及網路資訊的識讀能力，讓每個人有獨立的判斷能力，
建立自我的免疫系統，打擊假訊息及錯誤訊息。

學校教育增強
媒體素養

108學年度起
實施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落實
媒體素養教育

提升政府部門
人員推動知能
建立常態的培訓
及講習課程，以
強化公務員媒體
素養、思辨能力
及法律知能

增進教育人員
專業知能

針對國中小校長
及主任開設媒體
識讀專班，導入
思辨教育素養

公私協力推動
媒體素養

結合民間團體及社
教機構資源，強化
現有教育網站，並
補助辦理媒體素養
相關活動

“媒體素養可以幫助人們在對新聞來源的信任，

以及對新聞來源抱持必要懷疑之間，取得平衡。”

識假



2. 公私協力推廣事實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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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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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

NGO

第三方
事實查核
平台

平台業者

媒體

人民

政府
機關

防制假訊息的夥伴關係圖

國際
合作



不製造假訊息

不轉傳假訊息

不相信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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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維護民主制度、
建立自我防禦工程

協力架設識假、破假、阻假、懲假
四面防護網，共同守護我們得來不

易的民主生活。

徒法不足以自行，單靠政府是不夠
的，呼籲全民要能一起投入抗假運
動，站一起肩並肩形成一道防禦民

主的陣線。


